
第 ４１ 卷第 ４ 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浙 江 大 学 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４１ ，No ．４
July ２０１１

DOI ：１０ ．３７８５／j ．issn ．１００８‐９４２X ．２０１１ ．０２ ．２７１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１ ０２ ２７ 　 ［本刊网址 · 在线杂志］ ht tp ：／／www ．journals ．zju ．edu ．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２０１１ ０６ １２

［基金项目］ 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０９SFB３０１８） ；光华教育基金会光华学者岗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１ ．胡铭 ，男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 ，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 、司法制度研究 ；２ ．梁斌 ，男 ，美国俄

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司法学博士 、法学博士 ，主要从事刑事司法学 、犯罪学研究 。

网络庭审直播视野中的刑事审判

———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胡 　铭１
　 ［美］梁 　斌２

（１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８ ；２ ．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 社会学系 ，俄克拉荷马 塔尔萨 ７４１０６）

［摘 　要］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和媒体力量的日益强大 ，网络庭审直播成为刑事案件审判中的一道新

风景 。网络庭审直播能在中国刑事审判透明度还不高的情况下 ，为分析刑事审判模式提供重要的素材 。

问卷调查显示 ，多数参与调查人对这一新型审判公开方式表示肯定 ，同时 ，不少参与调查人指出了网络庭

审直播的缺陷 ，如案件过于简单 、走过场的成分较多等 。通过规范启动程序 、遴选标准 、具体规则等 ，可以

完善网络庭审直播 。调查从一个侧面显示 ，控辩平等对抗 、证人出庭作证 、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等是中国当

前刑事审判模式改革需要重点考虑的方向 。

［关键词］刑事审判 ；网络庭审直播 ；程序公开 ；诉讼构造

Research on the Online Live Broadcasts of Criminal Trial ：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Questionnaire Survey

Hu Ming１ 　 Liang Bin２
（１ ．Guanghua L aw School ，Zhej iang University ，H angz hou ３１０００８ ，China ；
２ ．Sociology Dep artment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Tulsa ７４１０６ ，U ．S ．A）

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Internet Age and the increasing power of the media ，online live
broadcasts become a new landscape in the criminal trial ．Online live broadcasts provide us with
important data for analyzing China摧s criminal trial mode when the transparency of China摧s
criminal trial is not adequate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show s that most people involved in the
survey affirmed online live broadcasts as a new way of procedure disclosure ．At the same time ，
many people pointed out some defects of online trials ，such as too simple cases ，too many factors
of formalism ．We can attempt to improve online criminal trial by normalizing the initial procedure ，
selection standards and specific rules of online live broadcasts ．The survey explores some key ways of
reforming China摧s current criminal trial mode from some profile ，which include promoting the equal
adversaries between the procurator and the accused ，keeping witnesses being testified on court ，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the accused ．
Key words ：criminal trial ；online live broadcasts ；procedure disclosure ；litigation structure

刑事案件的网络庭审直播是近些年来兴起的新事物 ，被认为是审判公开和大众参与的一种新

尝试而被广泛关注 。毕竟 ，程序公开在现代刑事司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程序公开和程序公

正是司法程序设计中的两个核心要素 ⋯ ⋯审判公开 、司法透明是对历史上秘密司法的否定 ，体现了

司法的民主性 ，同时也是对公正审判的保障”
［１］５９７

。不仅如此 ，网络庭审直播还被赋予了法制教育 、

展现司法工作人员风采 、保障被告人权益等意义 。那么 ，这些所谓的积极意义有没有在网络蓬勃发

展的今天真正实现呢 ？对此 ，各种评价可谓褒贬不一 ：有人积极颂扬 ，有人热心参与 ，有人冷嘲热

讽 ，还有人不屑一顾 。但可以肯定的是 ，网络庭审直播的确已经成为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动向 。网络

作为一种新的力量加入到审判中去 ，使普通民众有了一种全新的参与审判方式 ，在中国刑事司法的

透明度还不够的情况下 ，为研究刑事诉讼构造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可供探讨和分析的标本 。

自从 １９６７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帕卡教授提出了犯罪控制模式（The Crime Control Model）和正
当程序模式（The Due Process Model）以来 ，诉讼构造已经成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一个基本理论

范畴 ① 。而在刑事诉讼构造的研究中 ，“区分实证分析和价值评估”成为当前刑事司法研究的一种趋

势［２］２８７
。在中国 ，现有的关于刑事庭审模式的研究侧重于理论思辨和比较研究 ，不少学者对此卓有

建树 ② ，促使我们对刑事审判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 。但已有的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价值评估的层

面 ，缺乏细致的实证研究 ，以致对相关问题的分析更多地带有主观色彩 。对于庭审网络直播这一新

兴事物 ，更未有深入的研究 。在此 ，本文尝试以庭审网络直播为主要素材 ，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 ，采

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讨论这一新的审判公开方式 ，并从中检视中国刑事庭审模式的问题 。

一 、问卷调查的方法与基本情况

（一）方法

中国法院网是中国刑事案件网络庭审直播的主要平台 ③ 。之所以选择中国法院网 ，是考虑到

相对于普通网站 ，该网站的最高人民法院背景使其更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 。该网站是唯一经过最

高人民法院批准成立 ，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的综合性新闻网站 ，同时据称是中国最大的法律网站 。

由于现有的庭审直播在形式上仅限于图文直播 ，还没有扩展到视频 ，本文研究的对象限定于网络图

文直播 。中国法院网网站的网络直播涉及案件来自 ２５个省 、直辖市 、自治区的高级 、中级 、基层法

院 ，其中以北京 、上海的案件最多 ，刑事案件约占三分之一 。 直播采用庭审直播 、嘉宾访谈 、现场

直播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对法庭审判的实时记录 ，也是最为典型的庭审直播方式 ；第二种是与

法官 、检察官 、当事人及其律师的访谈 ，其中又以资深法官访谈为主 ；第三种是对法院相关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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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刑事诉讼构造 ，也被称为刑事诉讼结构 、刑事诉讼模式 ，简言之 ，就是在刑事诉讼中 ，控诉 、辩护 、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

互关系 。 相关讨论参见李心鉴枟刑事诉讼构造论枠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第 ７ 页 。

相关研究参见陈瑞华枟刑事审判原理论枠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龙宗智枟刑事审判制度研究枠 ，（北京）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 ；陈卫东枟程序正义之路枠 ，（北京）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 ；汪海燕枟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枠 ，（北京）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中国法院网（www ．chinacourt ．org）于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开通 ，经过近九个月的筹备 ，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开始图文直播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月 ２５ 日 ，共直播 ３ ７４４ 件／次 。



讨 、经验交流等活动的现场记录 。所直播的内容由各级法院向中国法院网提出申请 。 近年来 ，

第一种模式的比重日益增加 ，案件的种类和所涉及的法院也不断扩大 。本研究选用的也是第一

种方式的直播 。

本研究随机选取了中国法院网图文直播的两个刑事案件作为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 。这两个刑

事案件是从 ２０１０年 ８月 ２３日 、２４日 、２６日（８月份）随机选出的三天中所有刑事直播案件中抽取

的 ，以保证问卷调查内容的随机性 。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 ：

１ ．案件 １系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走私普通货物罪”案件 ，于 ２０１０年 ８月 ２４日网络

图文直播 ① 。该案的合议庭由一位男性审判长 、一位女性审判员和一位男性陪审员组成 ，两名被告

人中的一位聘请了律师 ，案件审理采用了普通程序简易审程序 。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 ：２００９年 １

月至 １１月间 ，在某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上海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１５０次出口氧化镁的过程

中 ，被告人李某与被告人顾某共谋后 ，决定采用伪报品名的方式出口 ，将出口关税税率为 ５％ 或

１０％ 的氧化镁先后伪报成出口关税税率为零的富马酸和珍珠岩 ，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 ４７ ．９４３

５万元 。顾某在此过程中收取了每票 １ ０００元的“搞定费” 。 ２００９年 １１月 １９日 ，顾某在接到侦查

人员电话通知后主动投案 ，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 ２００９年 １２月 ３日 ，李某主动投案 ，如实供述了

上述事实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认为 ，被告人李某作为某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伙同被

告人顾某违反海关法规 ，逃避海关监管 ，采用伪报品名的方式出口货物 ，偷逃应缴税额较大 ，应以走

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刑事责任 。

在该案中 ，检察官提交法庭的主要证据包括被告人的口供 、证人证言和其他书证 、物证 ，但没有

一个证人出庭作证 。被告人及其律师对检察官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两位被告人均认罪 。庭审唯

一的争议点是主从犯的问题 ，被告人顾某通过律师辩称其属于从犯 ，应判处缓刑 。该案当庭宣判 ，

合议庭没有采纳辩护律师关于从犯的辩护 ，但认定了被告自首等酌定从轻的情节 ，判处两被告人构

成走私普通货物罪 ，并都判处了缓刑 。

２ ．案件 ２系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八人冒充报社人员骗宣传费 ３６ 万被诉”案件 ，于

２０１０年 ８月 ２３日网络图文直播 ② 。该案的合议庭由一位男性法官和两位女性陪审员组成 ，该案共

８名被告人 ，其中有 ２位被告聘请了律师 。检察机关指控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至 ６ 月间 ，被告人李某以

“北京中企展业市场调查中心”的名义 ，招聘郑某等六人以及高某 、王某等人（均另案起诉） ，冒充中

国教育报 、科技日报 、中国商报 、经济日报等报社人员 ，以在报纸上刊登宣传报道为名 ，骗取北京海

淀区东升学区等 ４８家单位宣传费用 ，共计人民币 ３６万余元 。其中 ，被告人李某负责全面工作 。公

诉方认为 ，被告人李某 、王某等 ８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诈骗他人财物 ，应以诈

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被告人李某 、王某是主犯 ，被告人郑某等 ６人系从犯 。

在该案中 ，检察官提交法庭的主要证据和案 １相似 ，同样没有一个证人出庭作证 ，被告方亦对

证据都没有异议 。庭审的主要争议点是被告人郑某和孙某是否构成诈骗罪 。被告人郑某作了无罪

辩护 ，认为其所承担的是做饭 、带孩子等家庭事务 ，没有诈骗的故意 。本案的主犯李某（郑某的丈

夫）以及其他若干被告人的证言可印证其观点 。被告人孙某在辩护人作无罪辩护后明确表示了认

罪 ，并直接否定了其律师的意见 。其他被告人没有作积极的自我辩护 ，王某的律师为其作了罪轻辩

护 。案件的审理结果没有当庭作出 ，而是另期宣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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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案件 １ 参见“直播上海一中院审理一起走私普通货物案”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 ，http ：／／www ．chinacourt ．org ／zhibo ／zhibo ．
php ？ zhibo＿id ＝ ２９６２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日 。

案件 ２ 参见“直播海淀法院审理‘八人冒充报社人员骗宣传费 ３６ 万被诉’案” ，２０１０年 ８月 ２３ 日 ，http ：／／www ．chinacourt ．
org ／zhibo／zhibo ．php ？ zhibo＿id ＝ ２９４２ ，２０１１年 ２月 １５日 。



本研究所用问卷的设计是分两步完成的 ：一是通过对上述随机选择案例的研究拟定最初问

卷内容 ；二是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性测试 ，根据反馈的信息来调整部分内容并最终定稿 。问卷由三大

部分组成 ：（１） A部分内容是测试学生是否仔细阅读了案件的基本情况 ，包括审理法院的级别 、合议

庭组成 、被告人基本信息及其聘请律师情况 、公诉人情况等 。 （２） B部分是关于开庭情况 ，包括被告人

权利行使 、法庭调查 、法庭质证 、法庭辩论 、宣判的基本信息 。上述两大部分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仔

细阅读案件 ，以便为学生形成自己对庭审网络直播的评价作铺垫 。 （３） C部分是调查的重点 ，即对庭

审直播及相关刑事审判程序的总体评价 ，具体包括网络庭审直播的目的 ，对审判程序的认识 ，对法官 、

检察官 、被告人及其律师表现的评价 ，对网络庭审直播的印象与建议等 。

（二）参与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参加本次问卷调查的人员为浙江大学本科在校学生 ，分为法学专业组学生和非法学专业组学

生 。共计 ９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共回收有效问卷 ７６份 ，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 ３日完成了法学专业组的问

卷调查 ，１２月 ７日完成了非法学专业组的问卷调查 。参与两个案件问卷调查的学生没有交叉 。参

与的具体情况如下 ：

１ ．法学专业组和非法学专业组各 １５人参加了案件 １的问卷调查 ，即针对“走私普通货物罪”

案件网络庭审直播的调查 。其中 ，法学组男生 ５人 ，女生 １０人 ；非法学组男生 ６人 ，女生 ９人 ，专业

涉及软件工程 、生物 、体育 、教育学 、土地管理 、旅游管理 、经济学 、外语 、人力资源 、会计学等 。

２ ．法学专业组 ２１人 、非法学专业组 ２５人参加了案件 ２的问卷调查 ，即关于“八人冒充报社人

员骗宣传费 ３６万被诉”案件网络庭审直播的调查 。其中 ，法学组男生 ９人 ，女生 １２人 ；非法学组男

生 １２人 ，女生 １３人 ，专业涉及土木工程 、建筑 、人力资源 、生物医学工程 、电子信息技术及仪器 、大

气科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 、民族传统体育 、园艺 、土地管理 、旅游管理 、物流管理 、会计学 、外语 、生物 、

财政学 、历史 、国际政治 、金融学等 。

二 、调查结果及其初步分析

围绕问卷调查的结果 ，本文讨论下列五大问题 ：

（一）关于网上庭审直播的目的

直播庭审的主持人一开始便明确了网上庭审直播的目的有三 ：公开审判过程 ，展现法官风采 ，

普及法律知识 。那么 ，学生在看了图文直播后 ，认为是否实现了这些目的呢 ？调查结果显示 ，非法学

组学生中有 ４人（１０％ ）认为没有实现公开审判过程的目的 ，法学组中认为没有实现该目的的则为 ９

人（２５％ ）。非法学组学生中有 １５人（３７ ．５％ ）认为没有实现展现法官风采的目的 ，法学组则有 １７人

（４７ ．２％ ）。非法学组学生认为没有实现普法教育目的的有 ４人（１０％ ） ，法学组则有 １１人（３０ ．６％ ）。

具体来看 ，调查结果显示 ，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多数对庭审直播目的的实现持肯定态度 ，尤其

是第一项和第三项 ，但对于实现展示法官风采这一目的持否定态度的比例较高 。相比较而言 ，非法

学组的学生对网络庭审直播目的之实现的评价要明显高于法学组的学生 ，说明非专业人员受到的

触动相对较大 。从持否定性评价的学生所表述的理由来看 ，批评性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庭审

直播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１）认为没有实现公开审判过程目的的学生有以下理由 。非法学组学生提

出 ：无法判断记录是否被修改 ，判决没有当庭给出 。法学组学生提出 ：控辩失衡 ，网络文字直播具有

局限性 ，过程过于简单等 。 （２）认为没有实现展现法官风采目的的学生有以下理由 。非法学组学生

提出 ：案子太普通平淡了 ，完全只是走程序 ，形式化色彩较浓 ，完全看不出法官自主性风采 ，法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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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太多发挥 ，法官表现不引人注意 ，事实非常清楚并不能展现法官风采 ，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未看

到动态庭审过程 ，信息不足 ，法官在庭审中作用不大 。法学组学生则认为 ：与法官本身没多少关系 ，

案件太简单 ，不够直观 ，没有法官对法律的阐释 ，法官对于庭审中证据不一致的一些细节没有深入

挖掘 ，法官所起的作用很有限 ，法官并未有突出的表现 。 （３）否定普及法律知识目的的理由 ，非法学

组学生指出 ：判决书太简单 ，未涉及法律知识 ，只有简单的庭审流程 。法学组学生则认为 ：控辩力量

失衡 ，没有聚焦力 ，庭审过程过于简略 ，没有对法律适用与事实查明问题进行深入辩论 ，对证据的展

示不够 ，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过于简化 。

此外 ，问卷还询问了另一个相关问题 ，即网上的图片对于实现网络庭审直播的目的是否有辅助

作用 。在案件 １的问卷调查中 ，非法学组学生全部认为图片对了解庭审有帮助 ；法学组有 ４位学生

认为图片没有帮助 ，主要理由包括 ：未能反映全貌 ，容易误导 ，图片不够具体等 。法学组其他学生

认为有帮助 ，其中 ，结合对于案件的整体评价 ，法学组的 ３位学生提出 ，虽然图片有帮助 ，但作用是

有限的 ，如果能够采用视频直播的方式将更好 。在案例 ２的问卷调查中 ，基本呈现与上述类似的结

果 。总体来看 ，学生们对于图片的作用多数持肯定态度 ，非法学组学生的这种肯定要多于法学组学

生 。这说明图片对非专业人员产生的影响要大于法学专业人员 。

（二）关于庭审程序的阶段性划分

庭审程序包括法庭调查 、法庭质证 、法庭辩论等内容 。对于上述程序在庭审直播中是否划分明

显和是否有必要明显区分的问题 ，非法学组的学生中有 ３５人（８７ ．５％ ）对将审判程序划分为三个阶

段表示满意并认为是必要的 ，法学组的学生中也有 ３５人（９７ ．２％ ）选择了肯定性评价 。

案件 １和案件 ２所适用的程序实质上是有所区别的 ，即案件 １ 采用的是普通程序简化审程

序 ① ，案件 ２采用的是普通程序 。但从网络庭审直播的文字中并不能明显地看到程序上的差别 ，仅

宣判这一点上有所差异 ，即案件 １是直接宣判 ，案件 ２是另期宣判 。在调查中 ，多数学生认为两个

案件的庭审程序有明显的阶段性划分 ，绝大多数学生认为有划分的必要 ，尤其是法学组的学生 ，总

共只有 １人否定了划分的必要性 ，且是针对案件 １中的简化审程序 。

（三）关于法官

关于对法官的立场及其评价 ，持否定性评价的学生数及其比例如下 ：非法学组的学生中有 ３人

（７ ．５％ ）认为法官的口吻不合适 ，有 ２人（５％ ）对法官的中立性表示否定 ，有 ４人（１０％ ）对法官的总

体表现持否定性评价 。法学组学生中有 ７人 （１９ ．４％ ）认为法官的口吻不合适 ，有 ９人（２５％ ）认为

法官不够中立 ，有 ９人（２５％ ）对法官的总体表现选择了不满意 。

对法官的中立性以及总体表现等评价 ，非法学组的学生持肯定态度的明显多于法学组 ，表明法

学专业的学生对法官抱有更高的期待 ，这与法学的专业训练有关系 。否定性评价的理由中 ，非法学

组学生指出 ：太过程序化 ，不够中立 ，有警察讯问的口气 。法学组学生则认为 ：对中立性有质疑 ，有

偏帮迹象 ，忽略了被告人郑某提出的异议 。

问卷中还涉及法官是否有对被告人及其律师 、公诉人提问的问题 。对此 ，实际上只要仔细阅读

庭审直播的文字 ，便很容易作出正确的判断 。但调查显示 ，不少学生对此并未作出正确的选择 。这

说明法官在庭审中的相关提问并没有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如对案件 ２中法官是否有对公诉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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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是指在现有刑事诉讼法律的框架内 ，对某些普通程序的刑事案件 ，在被告人作有罪供述的前提

下 ，在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的基础上 ，采用简化部分审理程序 ，快速审结案件的一种庭审方式 。 主要法律依据是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开始实施的枟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枠 。



问的问题 ，选择的结果差异很大 ：非法学组学生中 ，有 １４人选了法官没有对公诉人提问 ，有 １１人选

了法官有对公诉人提问 ；而法学组学生中 ，有 １７人选了法官没有对公诉人提问 ，有 ４人选了法官有

对公诉人提问 。

（四）关于陪审员 、公诉人 、被告人及其律师

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还对陪审员 、公诉人 、被告人及其律师作出了评价 。结果显示 ，非法学组

学生对陪审员表现不满意的有 ３９人（９７ ．５％ ） ，法学组学生则有 ３６人（１００％ ） ；非法学组学生对公

诉人持否定性评价的有 ５人（１２ ．５％ ） ，法学组学生则只有 ２人（５ ．６％ ） ；非法学组学生对被告人的

表现表示不满意的有 １６人（４０％ ） ，而法学组学生则是 １４人（３８ ．９％ ） ；非法学组学生对辩护律师的

表现不满意的有 １２人（３０％ ） ，而法学组学生则是 １３人（３６ ．１％ ） 。

１ ．关于陪审员的参与 ① 。针对案件 １的问卷调查 ，非法学组学生中 ，有 １４人选了在整个审理

过程中 ，陪审员没有任何参与 ，仅有 １人选了陪审员有参与并对参与效果满意 。法学组学生中 １５

人皆选了陪审员没有任何参与 。针对案件 ２的问卷调查 ，两组学生都选择了陪审员没有任何参与 。

案件 １的审判中 ，合议庭由 ２名法官和 １名陪审员组成 ，案例 ２的合议庭则由 １名法官和 ２名

陪审员组成 。但在这两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参与调查的学生显然都发现了陪审员没有在庭审过

程中有实质性表现 。也就是说 ，虽然陪审员在法律上具有和职业法官一样的权利 ，应参与事实审和

法律审的全过程 ，但实质上庭审是由职业法官掌控的 ，陪审员的作用极为有限 。

２ ．关于公诉人的表现 。多数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对公诉人在法庭上的表现表示满意 ，两组学

生的评价也没有显著差异 。这可能是因为公诉人在这两个案件审判过程中的表现机会都非常有

限 ，特别是在被告人认罪且法官相对积极的情况下 ，公诉人只要按部就班地支持公诉就足够了 。试

想如果控辩双方有激烈的对抗 ，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争议都很多 ，则检察官表现的差异将会显著体

现 ，评价的区别度也将会大大增加 。

３ ．关于被告及其辩护人的辩护 。 案件 １ 中 ，学生对于被告人及其律师的表现持肯定态度较

多 ，少数持否定态度 ，主要是涉及辩护积极性不足 。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两被告人完全认罪 ，很少

存在对抗的必要 。在案件 ２中 ，学生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表现不满意的较多 ，主要原因可能是由

于被告人孙某与其律师在是否有罪问题上所发表的意见直接冲突 ，表明被告人和律师在开庭前并

没有很好沟通 ，被告人对律师的信任度较低 。此外 ，法学组的学生对律师的表现持否定态度的超过

三分之一 ，比例高于非法学组的学生 ，表现出对律师的作用有较多不满 。

（五）关于网络庭审直播的评价与建议

１ ．总体性评价

当问到对网络庭审直播最深刻的印象时 ，针对案件 １的问卷调查 ，非法学组学生表述了如下印

象 ：审判过于程序化 ，也并不透明 ，好像都安排好了 ，审判只是形式 ；一切都是按部就班进行的 ，可

能是早商量好的 ；两被告完全认罪 ，没有对罪名提异议 ，没有十分精彩的对抗过程 ；太平淡了 ；程序

井然有序 ，此案案情十分简单 ；法庭辩论太简单 ；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 ；被告基本不进行抗辩 ；被告

人在行使自身权利时积极性不够 。法学组的学生所得到的最深刻印象如下 ：法官主导 ，控辩参与

不足 ；法官权威过大 ，控辩双方辩论效力小 ；庭审以法官与检察官为主导 ，被告方势弱 ；控辩对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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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的陪审制被称为“人民陪审员制度” ，即由依法定程序产生的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并与法官具有同

等权利的司法制度 。 中国的陪审制从实质上来看属于参审制 ，不同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 。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开始实施的

枟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枠对中国的陪审制进行了完善 。 但是 ，司法实践中陪审制仍然广受诟病 。



足 ，但也因该案清楚 ；两人是共犯 ，但判刑相差较多 ，其理由没有说清楚 ；这是一场“戏剧” ；庭审程序

过于简单 ；案件事实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

针对案件 ２的问卷调查 ，非法学组的学生所获得的最深刻印象是 ：庭审过程较为明确 ，但感觉

被告处于弱势 ；被告方内部矛盾激烈 ；法院有失中立 ，被告人权利不能得到充分保障 ；被告人都认

罪 ，整个庭审波澜不惊 ；感觉被告人比较乖 ，律师没什么用 ；对庭审过程有了具体了解 ；事实比较清

楚 ，无太大争议 ；被告人与辩护人意见不合 ；被告人数多 ，法官问话单一 ，控辩双方无对质 ；没什么印

象 。法学组的学生表达的印象包括 ：辩护律师太过消极 ；辩护律师没有发挥多大作用 ；没有太多证

据 ；太简略 ，没有太多辩论 ；事实认定与庭审看似像走过场一样 ，形式化严重 ，无实质意义 。

非法学组的学生所表述的印象集中于对案件审判过程的评判 ，对于对抗不够激烈表示失望 。

试想唇枪舌剑 、跌宕起伏的庭审直播 ，显然将更能吸引人们的眼球 。而法学组的学生对于控辩审三

方的关系比较关注 ，对审判模式 、律师的作用等作出了较多评价 ，对证据问题也有所注意 。

２ ．对网上直播的其他看法与建议

针对案件 １的问卷调查 ，非法学组的学生提出了如下看法与建议 ：希望视频直播 ；多一些法律

知识的注解 ，以促进普法工作的开展 ；如果精确就好了 ，特别是言语上的精确 ，不应把意思简化 ；不

知网上是否有对重大 、复杂案件的直播 ；多增加背景信息及相关讨论 ，对适用的法律及其争议也可

稍作引申 、探讨 ；认为这是一种良好的方式 ，可以使更多的人在未到现场的情况下充分了解细节 ，方

便有效 ；图文还应增加 ；图文直播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但能达到基本目的 ，可行性高 。法学组学生的

看法与建议如下 ：在裁判后 ，可提供相关法律条文或解释 ，说明量刑依据 ；应更好地还原现场气氛 ；

可将文字更多地插入 ，以便文意上的深入理解 ；重大 、复杂案件也应公开 ；上传可以公开的相关文

件 ；有利于普及法律知识 ，但对于提升法律程序的公正性并无特别作用 。

针对案件 ２的问卷调查 ，非法学组的学生提出了如下看法和建议 ：可增加视频内容 ，使其更直

观 ；可以更详细点 ，对案件背景 、人物介绍更充分些 ；可多角度 ，多场景 ；在细节方面还可以再改进一

些 ；不直观 ；很好 ，期待完善 ；基本上满意 。法学组学生的看法与建议 ：并不是庭审的真实反映 ；很

好的形式 ，值得推广 ；有争议的案件更有直播的价值 ；建议可适当进行视频直播 ；应适当公开些证

据 ；感觉就是简单直播 ，没有知识普及的意义 ，对普通群众帮助很小 。

两组学生有一些共性的意见 ，如增加视频直播 ，有不少学生表达了对庭审直播的肯定性评价 。

不过在否定性评价或完善方面 ，侧重点略有不同 ：非法学组的学生对于完善庭审直播的一些细节问

题提出了较多建议 ，但更多的是从形式上改进庭审直播的建议 。法学组的学生则对庭审直播的实

质意义 ，相关法律 、证据问题的建议等方面有较多议论 ，同时也表达了批评性意见 。

三 、关于网络庭审直播的评论与规范化

在本研究的问卷调查中 ，法学组与非法学组的显著差别在于对网上庭审直播的总体评价 。非

法学组对庭审直播的正面评价要高于法学组 。究其原因 ，可能是因为网络庭审直播对非法学专业

的学生有更大的触动 ，能够给他们展示原来不知道或者不是很清楚的刑事庭审的过程 。相对而言 ，

对法学专业的学生 ，这种争议不大的简单案件的庭审直播较难引起其专业共鸣 。另一个原因可能

是法学专业的学生对于审判公开 、正当程序 、被告人权利保障等抱有更大的期待 ，而网络庭审直播

在这些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 。

那么 ，究竟网上庭审直播有价值吗 ？虽然不少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指出了网上庭审直播的诸

多缺陷 ，如案件过于简单 ，走过场的成分较多等 ，但多数学生还是对这种新的审判公开的方式表示

了肯定 。毕竟这是中国刑事审判程序在程序公开 、民众参与等改革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也让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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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民众能够通过网络了解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 ，有利于遏制司法腐败和实现程序正义 。霍姆斯

大法官说过 ：“一项所谓的法律义务只不过是一个预测 ，即如果一个人做了或者没有做某些事情就

将会被法院判决承担这样或那样的惩罚后果 ，法律权利也是如此 。”
［３］１３网络庭审直播可以给普通

民众更多的机会了解刑事审判 ，哪怕是不全面的 ；让民众更多地预测法律中的权利 、义务 ，哪怕并不

能都实现 。

从学生的评价中 ，我们看到了对完善网络庭审直播的期待 。从案件的遴选到直播的方式等 ，网

络庭审直播都有许多尚待完善之处 。但我们也需要理性地对待这些建议 ，如视频直播 。因为法庭

毕竟不同于镁光灯聚焦下的舞台 ，媒体不适当地参与可能会对法庭审判产生负面影响 ，也正因此 ，

媒体在刑事司法中的参与作用是一把双刃剑［４］７７ ８２
。这背后涉及一系列基本权利 ，有着深刻的权利

冲突及法理问题 ：

首先 ，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 。普通民众对于司法裁判的过程和结果享有知情权 ，国家有义务

保障这种权利的实现 。网络庭审直播即提供了一个途径 ，让民众能够享有知情权并对司法裁判进

行监督 。然而 ，民众以知情权为基础的参与 ，却可能与另一项重要的宪法性权利 ———隐私权相冲

突 。隐私权作为公民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 ，是旨在使公民享有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 、秘密依法

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 、知悉 、收集 、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 。同时 ，权利主体对他人在何

种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的私生活 ，对自己是否向他人公开隐私以及公开的范围和程度等具有决定

权 。网络庭审直播显然使被告人 、被害人 、证人等赤裸裸地展示在网络这无边无际的公开世界中 ，

特别是网络庭审直播中直接涉及被告人的基本个人信息 ，并通过庭审对案件事实进行细致的展示 ，

这些都将涉及当事人的隐私 。在民众的知情权和当事人的隐私权之间 ，我们需要作出权衡 ，而不是

顾此失彼 ，不能将某一种权利极端化 。

其次 ，言论自由权与独立审判权的冲突 。言论自由作为我们珍视的一项宪法性权利 ，是无数民

主斗士不断呼吁甚至是抗争而捍卫的重要权利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 ：公民有言论的自由 ；对于任何

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 、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对

于公民的申诉 、控告或者检举 ，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 ，负责处理 。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

复 。然而 ，独立审判亦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法理原则 ，同样有着宪法的保障 。如果刑事司法中不能确

保独立审判 ，任何人都可以肆意干涉 、影响司法裁判 ，那么公正司法显然将无以复存 。网络庭审直

播给了普通民众一个窗口来了解审判的过程 ，同时也给予民众通过网络或其他途径来发布评论 、阐

述观点 、批评司法甚至是谩骂 、攻击的管道 。实践中 ，也的确屡屡出现民众根据网络获得的片面案

件信息 ，对司法裁判进行极端批评或者发布不负责任言论的现象 ，如杨佳案 、胡斌案等 。民众的各

种言语通过网络放大 ，很容易影响到法官的独立审判 ，法庭上的直播设备也会对法官的心证形成过

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这种影响绝不可以小视 ，它对审判的独立性和中立性都可能产生网络庭

审直播方案设计时意想不到的负面作用 。

再次 ，大众逻辑与精英司法的冲突 。网络庭审直播及其影响很大程度上承载的是大众逻辑 ，民

众作为没有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群体 ，对很多法律问题的认识可能带有非理性的一面 。如最近频

发的交通肇事案件中 ，对于严惩肇事者的呼声 ，大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势 。但法律人的思维与

此是有所差异的 ，法律人对于“重刑主义”的要求总是保持一份警惕 。法律人的思维具有抽象性的

特点 ，它通过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 ，运用演绎 、归纳和辩证等推理方法的运用以及受到现行法律的

严格约束 ，较少地带有感情色彩 。可以说 ，民众通过网络等表达出的对案件的认识往往更多地体现

感性的一面 ，在匿名效应下 ，不负责任的评论随处可见 ，但所谓精英司法要以理性的法律思维和明

确的法律来进行裁判 ，以致常常出现民意与司法的对立 ，或者说司法裁判不能被民众所接受 。一方

面 ，完全脱离民意基础的裁判是危险的 ，从长远来看 ，也是不利于司法权威和法治良性发展的 ；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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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以网络为代表的民意过多地影响到司法裁判 ，或者说 ，以大众逻辑代替精英司法也是不符合

法治规律的 。在大众逻辑和精英司法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并非易事 。网络庭审直播使民众有了更

多的管道来了解案件审判的全程 ，也更便利地通过网络来表述意见 ，法官需要正视这种民意 ，但又

需要我们通过一系列制度来避免以民意代替司法裁判 。这也就是说 ，我们在肯定网络庭审直播价

值的基础上 ，也要警惕相关的弊端 ，在制度设计时尽量避免不好的作用 。

对此 ，在价值权衡的基础上 ，笔者主张有限制地允许并规范网络庭审直播 。具体而言 ，可从以

下几个方面来规范 ：

１ ．依媒体或当事人申请而启动网络庭审直播 ，申请应当书面提出 ，并由法院裁定是否准许 。

法院主动启动的法庭直播难免有“作秀”之嫌 ，也容易导致先定后审或将庭审搞成“样板戏” ，所以意

义不大 。

２ ．赋予被告人庭审直播的否决权 。这是对被告人主体性地位的尊重 ，也是对被告人人权需求

的保障 。同时 ，法庭应当考虑和征求被害人的意见 。

３ ．限制网络视频直播的案件类型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属于法律规定的公开审理的案件 ；

具有重大社会影响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直播不会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

４ ．从技术上进行规范 ，直播以不妨碍法庭秩序为原则 。具体规则包括 ：（１） 限制参加庭审直

播的媒体数量 ，一般限于一家媒体或门户网站 ，其获得的影音资料应与其他申请的媒体共享 ；

（２）按照法庭的要求固定安放摄像设备 ，设备的安放地点以不直接进入审判人员视线为原则 ，禁止

使用刺眼的灯光设备 ；（３）媒体人员不能在庭审过程中走动 ，不能遮挡旁听人员的视线 ；（４）在法

庭直播开始前禁止对被害人 、证人进行采访 ，以免影响其作证 ；（５）被害人和证人有权要求不得录

入能够直接辨认其容貌的特写镜头［５］
。

四 、对中国刑事庭审模式改革的启示

通过网络庭审直播的问卷调查 ，可以一窥中国刑事庭审模式的特点 。首先 ，刑事审判程序仍具

有强职权主义色彩 ① 。这突出体现在法官在法庭上表现较为主动 ，中立性有限 ，控辩对抗不显著 。

其次 ，刑事审判程序和对抗式庭审模式还有较大差距 。主要体现在控辩力量失衡 ，多数被告人没有

律师 ，即使请了律师 ，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特别是在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 ，庭审围绕着案卷和

书面证言展开 ，其实质意义大大受限 。再次 ，刑事庭审程序走过场的问题比较突出 。对于被告人认

罪的案件或者争议较小的案件 ，尚需简化程序 ，实行繁简分流 ，以便集中司法资源打造重大 、复杂案

件审判的正当法律程序 。最后 ，相关证据制度和证据规则仍然缺位或不完善 。传闻规则 、非法证据

排除 、意见规则等证据规则的缺失使庭审的作用受到掣肘 ，而相关证据规则的确立及其实施将是中

国刑事审判走向实质化的关键一环 。

龙宗智教授对中国刑事审判模式的研究给我们以启发 ，他将中国目前刑事审判的主要特点归

纳为三点 ：（１）独特性 ，即当事人主义 、职权主义和中国固有的传统因素的混合 ；（２）初级性 ，立法

技术和司法操作都还比较粗糙 ；（３）过渡性 ，由传统的强型职权主义的方式向弱化职权因素 、强化

对抗制的体制转变［６］
。本研究可从一个侧面印证这些特点 。

２９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４１卷

① 中国古代实行纠问式的刑事审判模式 ，控审职能不分 ，审判机关同时承担侦查 、起诉和裁判等诉讼职能 。 新中国成立以

后 ，受到苏联审判模式的影响较大 。 而苏联的审判程序在历史上曾属于大陆法系 ，这使得中国的刑事审判程序间接地受

到大陆法系审问式模式的影响 ，如法官积极主动地进行证据的搜集和事实的调查 。 陈瑞华教授认为 ，至今中国的刑事审

判仍然保有强职权主义的特点 。 参见陈瑞华枟刑事审判原理论枠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第 ３３８ ３４０ 页 。



中国在 １９９６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 ，指导思想之一便是引进西方对抗式庭审模式的合理内核 ，

并以此作为主要的改革方向 。如加强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 ，弱化法官的庭外调查权和主动

性 ，确立了交叉询问制度等 。但这种改革并不彻底 ，法律仍没有赋予被告人沉默权 ，证人出庭率非

常低 ，没有真正确立传闻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等证据规则 ，使得刑事庭审的实质价值受到不少学者

的质疑 ① 。此外 ，中国的刑事审判过多地依赖于案卷材料 ，庭前或庭后的阅卷 ，以及法院内部上下级

之间请示汇报制度的存在 ，使法庭审判很容易沦为一种走过场 。结合本文的实证分析 ，笔者认为完

善中国现行的刑事审判模式 ，需要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

１ ．以控辩平等对抗推动刑事案件庭审的实质化 。法庭上一边倒的情况就如本文所选案例一

样 ，是中国刑事审判中常常出现的情况 。如果没有控辩平等对抗 ，法庭只会变成检察官和法官纠问

的场所 。需要注意的是 ，对抗式庭审绝非完美的制度 ，因为当事人在对抗式庭审中要承担更重的责

任 ，“对抗式程序是由各方当事人选择他想提交给法庭审理的争点和证据的 ；因此 ，确保以从他的角

度看可能最有利的方式进行诉讼 ，这个责任落在了当事人本人身上”
［７］３４８

。而有效地武装被告人 、

实现控辩平等对抗的关键是被告人要得到律师的有效帮助 ，否则 ，没有专业化律师的帮助 ，被告人

往往没有能力承担这种责任 ，只会陷入被动的困局 。可以说 ，没有律师帮助的对抗式审判还不如职

权主义的庭审更能保障被告人权益 。这说明对抗式庭审更加依赖完善的刑事辩护制度 ，也只有完

善的辩护制度才能使对抗式庭审真正变得有实质意义 。

２ ．以证人出庭作证为突破口完善证据制度 ，并落实相关证据规则 。法庭审判是围绕证据展开

的 ，而中国刑事证据制度的落后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庭审模式的改革 。本文所涉及的两个案件有一

个共性的地方 ，即证人都没有出庭 ，这种现象在中国司法实践中非常普遍 ② 。如果不解决好证人不

出庭的问题 ，则庭审的实质化很难实现 。同时 ，我们也应当看到 ，２０１０年出台的两个证据规则虽然

已经正式实施 ③ ，但在本文所讨论的网络直播案件中 ，可以说未得到丝毫体现 。我们能预见到 ，非

法证据排除等证据规则在实践中贯彻落实的前景并不乐观 ，因为至今鲜见相关的成功案例 。当前 ，

中国的证据制度陷入了两难境地 ：一方面是相关证据立法的滞后和不完善 ，另一方面是现有证据

规则难以推行 ，而后者更具紧迫性 ，并对司法权威 、公信力有着重要的直接影响 。

３ ．充分尊重被告人的尊严和主体性 ，以权利保护和权力制约为基点推进程序公正 。刑事审判

模式正当性的核心在于程序公正 。 “尽管人们对程序公正的标准尚未达成一致见解 ，但无论是在

‘自然正义’的古老原则中 ，还是在‘正当法律程序’的宪法条款里 ，抑或是在国际性法律文件所规定

的‘最低限度程序保障中’ ，都渗透了权利保护和权力制约的精神 。”
［１］５９８在充分尊重被告人的尊严

和主体性的前提下 ，有效地保障被告人在刑事审判中的权利 ，同时对审判权 、检察权进行有效制约 ，

是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 。网络庭审直播本身便构成了对公权力的制约 ，而民众参与 、裁判文书的说

理性 、辩护权的保障等相关制度的完善也是有效制约公权力的途径 。同时 ，还要从制度上保障法官

的中立性和检察官的客观义务 。

４ ．参照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的审判公正 ，确保底线正义 。合理的刑事审判模式是建立在一系

３９１第 ４期 胡 　铭 　 ［美］梁 　斌 ：网络庭审直播视野中的刑事审判 ———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①

②

③

相关讨论参见龙宗智枟我国刑事庭审中人证调查的几个问题 ——— 以“交叉询问”问题为中心枠 ，载枟政法论坛枠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 ，第 ２２ ３２ 页 ；陈卫东 、刘中琦枟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分析与建构枠 ，载枟法学研究枠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 ，第 １２７ １４０ 页 ；左卫

民枟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本土构建枠 ，载枟法学研究枠２００９年第 ２ 期 ，第 １０７ １２０ 页 。

以北京某县法院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统计的案件为例 ，被告人作无罪答辩的比例为 １０ ．７９％ ，无罪判决率为零 ，排除被害人的证

人出庭率为 ０ ．１％ ，而如果将被害人也作为证人来计算的话 ，出庭率为 ２ ．５％ 。 参见易延友枟中国刑诉与中国社会枠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第 １７６ 页 。

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实施的 ，由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枟关于办理死

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枠和枟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枠 。



列底线正义的基础上的 。国际社会对此已形成了若干基本共识 ，中国在完善刑事审判模式时亦应

当参照这些基本共识 。如枟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枠第 １４条规定了被追诉人完全平等地有

资格享受以下最低限度的保证 ：（１）迅速以一种他懂得的语言详细告知对他提出的指控的性质和

原因 ；（２）有相当的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 ，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 ；（３）受审时间不被无

故拖延 ；（４）出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 ；（５）如果他没

有法律援助 ，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 ；（６）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 ，为他指定法律援助 ，而在

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 ，不要他自己付费 ；（７） 讯问或业已讯问对他不利的证人 ，

并使对他有利的证人在与对他不利的证人相同的条件下出庭和受讯问 ；（８）如他不懂或不会说法

庭上所用的语言 ，能免费获得译员的援助 ；（９） 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

罪［８］２１７ ２３０
。通过对上述两个刑事案件网络庭审直播的实证调研 ，可以看出中国刑事审判程序与这

些底线标准还是有不小的差距（如证人出庭 、律师援助） ，这也是进一步改革完善中国刑事审判程序

要追求的方向 。当前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已经列入国家立法规划 ，参照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以确

保底线正义 ，应成为此次修法的指针 。

“观一落叶而知天下秋” ，网络庭审直播的案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审视中国的刑事审判模式

提供了很好的标本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实证方法 ，随机选取了人民法院网中的网络庭审直播案

件 ，讨论了网络庭审直播的目的 ，对刑事审判程序的认识 ，对法官 、检察官 、被告人及其律师的评价 ，

刑事审判模式的构建等问题 。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也提出了完善网络庭审直播的建议和改

革中国现行刑事审判模式的若干设想 。在社会学三大类的实证研究中 ，本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 ，可

以为未来的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作些铺垫 。

在此 ，笔者也要指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尽管调研的学生涵盖了多个年级和众多专业 ，但样本

数仍偏小 ，且答卷的人员仅限制在学生身上 。再有 ，问卷也只是调查了东部沿海一个大城市的学生

状况 ，不能反映其他地区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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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校史专栏 ·

竺可桢与浙大研究院的创立

张淑锵 　金灿灿
（浙江大学 档案馆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浙江大学创办研究院的理想由来已久 。 早在 １９２７ 年国立第三中山大学（１９２８ 年改名国立浙江大学）筹建之时 ，浙江省

务委员会第 １５ 次会议决议筹备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 ，并聘请张静江 、李石曾 、蔡元培 、马叙伦 、邵元冲 、蒋梦麟 、胡适 、陈世

璋 、邵裴子等九人为筹备委员 ，后因研究院规模宏大 ，投入太多 ，决定暂缓设立 ，转而先办大学 。 此后随着国立第三中山大

学的成立 ，浙江大学创办研究院计划暂时搁置 ，直到 １４ 年后才重新得以提出 ，并在竺可桢校长反复努力下得以实现 。

１９２９ 年 ７ 月 ，国民政府公布枟大学组织法枠 ，提出“大学得设研究院” 。 １９３４ 年 ５ 月 ，教育部公布枟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

规程枠细化规定 ：“大学为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高深学术 ，并供给教员研究便利起见 ⋯ ⋯ 设研究院” ，“研究院分文 、理 、

法 、教育 、农 、工 、商 、医各研究所 ⋯ ⋯ 凡具备三研究所以上者始得称研究院” 。 此后全国各大学纷纷设立研究所 ，有的成立

研究院 。 据教育部统计 ，截至 １９３５ 年 ６ 月 １ 日 ，全国各大学经教育部核准的研究所有 １５ 所 ，涉及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等 ７

所高校 。 而浙江大学却一所也没有 ，究其原因 ，当与其时郭任远治校失败 、优秀师资流失 、科研成果缺乏不无关系 。 正是在

这种背景之下 ，竺可桢 １９３６ 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以后 ，坚持以“教授为灵魂” ，竭力网罗优秀师资 ，打造了包括著名数学家

苏步青 、遗传学家谈家桢 、史地学家张其昀 、化学工程学家苏元复等著名专家学者构成的高水平师资阵容 ，为后来研究院的

成立奠定了基础 。

１９３９ 年 ８ 月 ，浙江大学首先成立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和理科研究所数学部 ，拉开了浙江大学创办研究院的序幕 。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 ，学校又成立工科研究所化学工程学部 。 按照枟大学组织法枠和枟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枠的规定 ，浙江大学达到了

成立研究院的门槛条件 。 同年 １１ 月 ，浙江大学第 １１５次行政谈话会在竺可桢的主持下 ，审议通过了“本大学应即成立研究

院案” 。 随即竺可桢致函教育部 ，指出“按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第二条‘凡具备三研究所以上者始得称研究院’ ，今本大

学实已具备三研究所 ，亟应成立研究院 ，以符定章”（枟本校呈请设立研究院枠 ，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案卷编号 L０‐２００６‐
００１‐１５４５） 。 然而教育部并没有同意竺可桢提出的这一请求 。

１９４２ 年 ４ 月 ，浙江大学进一步扩大研究机构规模 ，成立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学部 ，研究所增至四个 ，已经超过了教育部

所要求的成立研究院的基本条件 。 同年 ７ 月 ，浙江大学又迎来第一届研究生毕业 ，文科研究所和理科研究所共有八名研究

生顺利毕业 。 这不仅充分显示了浙江大学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实力 ，同时也有力表明了浙江大学具有培养高级人才的能

力 ，完全可以创办研究院 。 因此 ，竺可桢于 １９４２年 ７月中旬再次致函教育部 ，请求同意成立研究院 。 鉴于浙江大学在科研

与教学等方面的总体实力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教育部决定同意成立浙江大学研究院 。 １９４２ 年 ８ 月 ，浙江大学研究院正

式成立 ，下设四个研究所及学部 ，分别是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 、理科研究所数学部 、工科研究所化学工程学部和农科研究所

农业经济学部 。 竺可桢亲自担任浙江大学研究院院长 。

浙江大学研究院成立以后 ，竺可桢为平衡发展各学科 ，进一步扩大研究规模 ，于 １９４２ 年底又一次致函教育部 ，请求在

理学院化学系 、工学院电机系 、农学院农艺学系和农业化学系 、师范学院教育心理学系设立研究所及学部 。 而教育部则认

为截至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 ，全国各大学共有“研究学部七十五单位 ，且重要学部均已具备” ，决定“不得增设任何研究学部” （枟关于

本校增设各科研究学部枠 ，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案卷编号 L０‐２００６‐００１‐１５５０） 。 即便如此 ，在竺可桢及其同事的共同

努力下 ，浙江大学研究院规模仍然不断扩大 。 截至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浙江大学研究院所属研究所增加到了 １０ 个 ，并有 １ 个研究

室 ，分别是中国文学研究所 、史地研究所 、人类学研究所 、数学研究所 、物理研究所 、化学研究所 、生物研究所 、教育研究所 、

化工研究所 、农业经济研究所和史地研究室（枟教职员名册枠 ，浙江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 ，案卷编号 L０‐２００６‐００１‐５９００ ；浙江

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枟浙江大学简史（第一 、二卷）枠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第 １７６ 页） ，各研究所覆盖了人文 、社科 、理 、

工 、农等学科 。

１９３９ 年至 １９４９ 年间 ，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在浙江大学研究院中担任导师 ，在深入开展科学研究的同时指导研究生

进修学业 ，先后共有 １２５ 名研究生就学其中 ，成绩斐然 。 这些曾经工作或学习于浙江大学研究院的师生中 ，许多人后来都

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成为新中国各项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 实践证明 ，竺可桢创办浙江大学研

究院是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浙江大学崛起并成为以“东方剑桥”闻名的著名高等学府的重要制度与组织支撑 ，更为新中国各项

科学事业的发展进步凝聚 、保存和培育了一支极其珍贵的知识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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